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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2 年 3 月 16 日特別會議 

私營骨灰龕建議發牌制度第二階段公眾諮詢 

 

 

我會認為評核是否發牌給有關骨灰龕營辦商，除了考慮其是否符合各有關政府部門如規劃署、 

地政總署、 消防處及環保署等的規例外，亦應包括其動工興建前後的違法行為及對自然環境

或地方居民的影響。因為，如果我們只考慮其法例上的條文而忽略上述情況，變相是鼓勵破

壞環境生態和不和諧的社會。  

 

由於骨灰龕發牌制度諮詢文件沒有提出這點，因此我們強烈要求在考慮發牌條件時應包括:- 

1. 營運商在興建過程中有否違法； 

2. 營運商在興建過程中有否破壞自然環境； 

3. 骨灰龕經營須為居民接受 

 

我們不贊成第六章暫時免除在發牌制度生效前已經存在的私營骨灰龕因在沒有牌照或豁免的

情況下經營而須負的法律責任，因為此建議變相鼓勵「先違規或先破壞，後申請」的行徑，

與縱容違法無異。 

 

馬屎洲水芒田的遠福園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2009 年已發現遠福園違規興建骨灰龕，雖然

在 2010 年被列入表二，而發展局於 2011 年 9 月亦公佈發展審批圖計畫，但遠福園仍有售賣

廣告，骨灰龕的數目亦日益增加。2011 年 12 月地政處拒絕改變土地用途的申請，並要求業權

人在 2012 年 2 月 28 日前將違規骨灰龕清除，但限期過後遠福園仍未採取任何行動 。 

 

有香港南極之稱的蒲台島，有獨特的岩石地貌及多樣化的生態環境，島上的多種生境如次生

林、海岸、灌叢及濕地為多種雀鳥提供棲身之處及食物。然而，在一片打撃違規龕場聲音之

下， 有發展商仍肆無忌憚，近月偷偷將一大片私家地及霸佔官地，發展地下骨灰龕場。我會

於早前視察，可說是遍地龕花，破壞之甚，不忍目睹。發展局已於 27/2 將蒲台島列入發展審

批圖，地政處亦發出清拆令，但未見發展商遵從命令。 

 

對於此類自私自利的申請者，政府應斷然拒絕其申請，並且即時採取執法行動，以彰顯特區

政府對法治精神的維護。如果先違規後申請都可以申請成功，那麼香港的法治及執法精神便

蕩然無存。 

 

 

立法會CB(2)1721/11-12(01)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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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即時制訂指引，一切「先違規或先破壞、後申請」的項目，無論向城規會或地政署申

請改變土地用途或更改地契都一概不予處理，方可杜絕這嚴重問題。 

 

政府自 2010 年展開第一次諮詢，計劃至 2013 年底始將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討論，可能要延

至 2015 年才完成立法程序，並於刋憲後提供 18 個月過渡期，即執法真空期長達 5-6 年。期間

私營骨灰龕在全無風險及缺乏公營骨灰龕供應的情況下，可以自由發展，這種情況實在令人

擔憂！ 

 

基於上述理由，我們促請政府立刻清晰釐定骨灰的定義，儘快立法，明確表明絕對不會姑息

違規骨灰龕，以市民福祉為前題，保障市民利益為依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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